國立嘉義大學 教學績優教師申請表 
114.11版
	  一、

個

人

基

本

資

料
	院別/單位別
	
	任教系所
	

	
	候選教師姓名
	

	
	到校日期
	
	職級
	

	
	聯絡電話
	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

	
	教學績優獲獎紀錄
	

	曾獲教學特優獎教師，自獲獎當學年度起三學年內不再受理推薦，並應提出上次獲獎後完成之下列具體成果一項以上： 

一、與教學有關之書籍著作或份量相當之教學資源製作成果。

二、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期刊之學術研究論著。
獲獎教師應積極協助提升本校教學品質，應於次一學年度提供觀課課程，獲教學特優獎教師至少提供二門課程、教學肯定獎教師至少提供一門課程。協助及參與校內相關活動，分享經驗與心得、舉辦教學觀摩、拍攝開放式課程及擔任教學經驗傳授。

	二、系所(中心)推薦基本條件
	條件：
	系所(中心)審
	院審

	
	
	符合
	不符合
	符合
	不符合

	
	一、授課時數符合「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」規定。
	
	
	
	

	
	二、前三學年度資料(遴選當學年度除外，回溯六學期) 每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皆為各學系專任及專案教師排行前50%。
備註：
1.查詢步驟：校務行政系統-研究成果相關-教師職涯歷程檔案-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系、院、校排序-選取查詢年度並勾選「僅計算專任及專案教師」。
2.請將查詢結果印出檢附在後，以作為審核佐證資料。
	
	
	
	

	三、系所(中心)推薦評分項目：候選教師近三年教學相關事蹟
	基本項目：
	系所(中心)審

	
	一、課程與教材力求精進者。
例如:課程內容與核心能力對應、教材與補充教材編寫、使用網路輔助教學平台、製作遠距課程或開放課程。
	□特優
□優
□良
	說明：

	
	二、教學與學習輔導認真者。

例如:教學方法多元、運用教學媒體或教具、安排或指導學生業界見習或實習、輔導學生學習卓有績效。
	□特優
□優
□良
	說明：

	
	三、學習評量績效卓著者。
例如:運用多元評量、指導學生專題製作或展演、參與校內競賽證照考試、成果發表獲獎者。
	□特優
□優
□良
	說明：

	
	四、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發展者。
積極參與教學專業成長活動、教學相關成果論文發表。
	□特優
□優
□良
	說明：

	
	五、教師相關教學事蹟及其他客觀佐證之教學績效。
	□特優
□優
□良
	說明：

	
	加分項目：
	系所(中心)審

	
	發展英語授課或教學學習國際化者
例如：積極投入使用英語進行專業課程的授課、運用教學媒體與多元化教材進行英語授課、落實課程內容涵蓋國際發展新知、輔導學生學習國際知能卓有績效。
	□有
□無
	說明：


教師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系/中心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  院長核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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